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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
分公司与何齐宏（自然人）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合肥璟泰
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自然人何
齐宏（债权情况详见附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与何齐宏联合公告通知
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何齐宏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
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何齐宏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

特此公告。
附表：债权情况表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
何齐宏（自然人）
2024年 9 月 4 日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抵押物 本金余额 利息（含罚息、复
利）及相关费用 合计

合肥璟泰居
商业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

王道刚，
陈菡，

王家元，
胡正英

抵押物一：合肥璟泰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名下位于合肥市瑶海区东二环与临泉路交口 "
璟泰大厦 "，建筑面积 18135.21平方米。
抵押物二：合肥璟泰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以其出租 " 璟泰大厦 " 物业形成的 432,726,
500元应收账款提供质押担保。

129,000,000.00 78,117,765.00 207,117,765.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公司与何齐宏（自然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附表：债权情况表（单位：元）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始终将安全生产视
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多措并举，精准发力，
念好安全“紧箍咒”，筑牢生产“防护墙”，
助力慈湖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慈湖高新区全面部署， 树立安全生产
责任意识，定期召开调度会，研判全区安全
形势， 协调解决具体问题， 以 “会”促
“为”，督促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提高思想认
识。 同时，加强监管，织密安全生产防控网
络。 严格落实 《慈湖高新区工贸行业安全
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相关工作内容，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
此外，强化教育培训，持续开展案例教

育“送教上门”活动，切实提高重点企业负
责人的安全生产意识。 鼓励群众拨打安全
生产有奖举报热线电话，征集非法违法“小
化工”线索，争做“我是安全吹哨人”；强化
“安全宣传月”“防震减灾日”等重点时段
宣传教育工作， 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 切实提升行业企业和广大群众的安
全素养、应急逃生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良
好安全生产氛围。

高文亮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静文

马鞍山慈湖高新区：念好安全“紧箍咒” 筑牢生产“防护墙”

近日，青岛市崂山区“王某驾车逆行辱骂殴打他人”案
件引发公众关注，青岛市公安局成立工作专班，依法进行了
核查，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案件调查处理情况
2024 年 8 月 28 日 14 时许，林某润(男，26 岁，青岛市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黄山村人，个体经营业主)到返岭派出所
报案称：8月 28日 13 时许，其在崂山风景区青山村观景台
附近被人辱骂殴打。返岭派出所依法立案，为林某润制作报
案笔录，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 通过走访调查、询问证
人、视频研判，确认嫌疑人系王某(女，38 岁，青岛市崂山区
王哥庄街道青山村人，曾从事茶叶店经营、个体运输，目前
无固定职业)。 8 月 29 日 18 时许，将王某传唤到案接受调
查。 查明，8 月 28 日 13 时许，王某驾驶车辆前往医院预约
就诊，行至青山村观景台附近时，因车辆较多通行缓慢，逆
向行驶超车，与林某润正向驾驶的车辆相遇，王某倒车准备
并入顺向车道。 倒车过程中， 林某润车辆持续向前跟进移
动，因林某润车辆与王某车辆间距过近，王某无法并入顺向
车道，期间与前方顺向行驶旅游大巴车发生刮蹭后，王某下
车对林某润进行了辱骂， 并与旅游大巴车驾驶员就事故处
理协商达成一致。 随后王某又对林某润进行辱骂、殴打。

8 月 29 日 19 时许，法医鉴定林某润面部软组织挫伤、
鼻出血及体表挫伤(右颈部一处、右上胸部一处)，依据《人
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损伤程度属轻微伤。 林某润在《鉴
定意见通知书》上签写“我对鉴定意见无异议”。

8月 29日 22时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安机关对王某殴打他
人行为处以

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五百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王某侮
辱行为处以罚款五百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决定对王某合并执行行政拘留
十日，罚款一千元。 8 月 30 日凌晨 1 时许，将王某送至青
岛市拘留所执行行政拘留。 到案后，王某对自己的违法行
为表示悔过，书写《道歉书》向林某润致歉，表示愿意承担
林某润的医疗费用并赔偿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 第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8 月 31 日，公
安机关将对王某的处罚决定送达被侵害人林某润，林某润
签字确认。 案件办理过程中，民警告知林某润，有权就本案
对其造成的医疗费用、经济损失等，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
民事诉讼。

综合案件调查情况， 该案件系行车纠纷引发， 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寻衅滋事行为的构
成要件。

二、关于网传“肇事逃逸、交通违法未查处”核查情况
经查，王某驾驶车辆与旅游大巴车发生刮蹭，王某告知

大巴车驾驶员联系方式并协商处理， 大巴车驾驶员向车队
负责人报告情况后，先行驶离现场。 8 月 29 日 15 时许，王
某电话联系大巴车驾驶员， 大巴车驾驶员表示车损轻微不
要求赔偿。 根据轻微道路交通事故自行协商快速处理相关
规定，王某车辆右前侧、大巴车左后侧轻微车损，双方自行
协商处理达成一致后，王某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符合规定，
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车辆手续齐全完备有效，无需扣留车

辆。 王某被执行行政拘留后，车辆由其亲属保管，曾停放于
市南区金坛路附近。

8月 29日 21时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第三十五条、第九十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
分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等有关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依法对王某驾车逆向行驶行为作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
罚，对其驾驶证一次记三分。

三、关于网传“居家拘留”核查情况
8 月 31 日，公安机关巡查发现，网上出现大量所谓王

某“居家拘留”不实言论。经查，首发者系王某志(男，31岁，
在青务工人员)，8 月 31 日 12 时许， 其途经市南区金坛路
时，发现涉事车辆，即对车辆及周边进行网络直播，并编造
“女当事人从家中下楼报警”的虚假信息，后又将现场相关
视频传播至网上，导致“居家拘留”谣言大量传播。 9 月 2
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
一项的规定， 公安机关依法对王某志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
序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四、关于现场视频中黑衣男子身份核查情况
网传，现场视频中黑衣男子为公安民警。 经调查核实，

该男子为崂山区王哥庄街道青山村居民林某瑞 (与王某同
村，个体经营业主)，事发时驾车路经现场，发现堵车严重，
便下车查看，看到王某正在对林某润辱骂，即上前劝说。 在
王某驾车准备离开时，林某润挡在王某车辆前方，林某瑞让
林某润“记下车牌”,拉劝林某润让开，王某驾车离开现场。

真诚感谢媒体和公众的监督， 也真诚希望广大网民不
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让我们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据青岛公安微信公众号

青岛通报“王某驾车逆行辱骂殴打他人”案件详情

山东东平车祸致11人死亡
据央视 2024年 9月 3日 7时 27分，山东省东平县发生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一公交公司接送学生的车辆行至东平县须昌路丁字路口时，失控造

成路边家长和学生 24人受伤。东平县立即开展人员救治和现场处置。截至目前，共造成 11人死亡（其中家长 6人、学生 5人）、1人危重、12人生命体
征平稳。 肇事驾驶员已被公安机关控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据中新社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 北京时间 9 月 3 日 9 时 22
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四十
三号 02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 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低轨星座系统新技术试验。

执行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
抓总研制，是一枚常温液体三级运载火箭，具备发射多种类型、多种轨道
要求卫星的能力，可实施一箭一星或一箭多星发射，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
力可达 2.5吨(轨道高度 700千米)。

8 月 16 日， 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搭载遥感四十三号 01 组卫星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本发任务火箭状态与上一发任务基本一致，使
用了该系列火箭迄今为止最大尺寸整流罩，并采用多星侧挂的装载方式，
实现整流罩内空间利用率最大化。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533次飞行。遥感四十三号 02组
卫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等抓总研制。

遥感四十三号 02组卫星成功发射


